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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文件

沪城管执〔2021〕18 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城管执法系统案件信息
信用修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区城管执法局、乡镇人民政府，市局执法总队：

现将《上海市城管执法系统案件信息信用修复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2021 年 3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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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城管执法系统

案件信息信用修复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条（目的依据）

为规范本市城管执法系统案件信息信用修复工作，鼓励和引

导失信主体主动改正失信行为，提升社会诚信水平，根据《上海

市社会信用条例》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公共信用信息修复工作

的若干意见（试行）》《上海市城管执法案件信息归集管理规定》

等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

本市城管执法领域案件信息信用修复活动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（实施主体）

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（以下简称市局）负责本市城管

执法领域案件信息信用修复的组织实施工作。

各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（以下简称区局）负责本辖区城管

执法领域案件信息信用修复、指导和监督。

街镇城管执法中队负责本区域内城管执法领域案件信息信

用修复的具体工作。

第四条（申请修复条件）

信息主体提出案件信息信用修复申请的，应当符合下列条

件：

（一）根据《上海市城管执法案件信息归集管理规定》，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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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一般失信信息的，信息公示期已满三个月；属于严重失信信息

的，信息公示期已满六个月,其中，对属于严重失信信息且为行

政处罚信息的，已按照国家要求参加信用修复培训并提交信用报

告。

（二）信息主体主动纠正失信行为，行政处理决定的义务履

行完毕，消除社会不良影响。

（三）信息主体作出书面信用修复承诺。

第五条（不予修复情形）

涉及以下情形的失信信息，在五年查询期限内不得予以信用

修复：

（一）根据《上海市城管执法案件信息归集管理规定》，符

合极严重失信等级标准的；

（二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不可修复的其他信息。

第六条（修复申请）

信息主体向本市信用管理部门或者作出行政决定的城管执

法部门、街镇城管执法中队提出信用修复申请，应当提交以下材

料：

（一）《信用修复申请表》；

（二）《信用修复承诺书》；

（三）载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证件复印件或者居民身份证

复印件，复印件应加盖公章或者自然人签名；

（四）改正失信行为和消除不良影响的证明材料。

第七条（线上受理审核流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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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主体通过“一网通办”“信用中国（上海）”网站或向市

公共信用信息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市信用中心）提出修复申请的，

市局自收到市信用中心函告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会同区局完成

审核认定，并统一向市信用中心反馈信用修复意见。情况复杂，

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办结的，可以适当延长，延长期限不超过 3 个

工作日，并告知市信用中心。

第八条（线下受理审核流程）

信息主体向作出行政决定的城管执法部门、街镇城管执法中

队提出修复申请的，审核流程如下：

（一）受理单位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材

料完备性进行审查，并决定是否受理。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

合要求的，应当一次性告知信息主体补充材料，补正后符合要求

的，予以受理；

（二）修复申请由区局预审，并由区局报市局审核认定；

（三）市局向市信用中心出具信用修复意见，并将修复意见

反馈区局、街镇城管执法中队；

（四）受理单位自受理修复申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，根据

市局修复意见向信息主体作出是否予以修复的决定。情况复杂，

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办结的，可以适当延长，延长期限不超过 3 个

工作日，并告知信息主体。

第九条（信息处理）

市局自出具同意修复意见之日起的 2 个工作日内，撤下官网

相关行政处罚公示信息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

- 5 -

第十条（实行日期）

本办法自 2021 年 3 月 5 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 1.信用修复申请表

2.信用修复承诺书

3.上海市城管执法系统案件信息信用修复审核表

4.准予修复决定书

5.不予修复决定书

6.关于反馈本市公共信用信息修复意见的函

7.关于本市公共信用信息修复意见的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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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信用修复申请表

申请人名称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（自然人身份证号）
申请日期

经办人 联系电话

通讯地址 邮箱

行政决定机关

拟修复的案件信息

年 月 日，因

被列入上海市城管执法系统失信主体名单，

文书号： 。

整改情况 （可附页）

真实性承诺

本人承诺所填写内容和提交相关材料真

实有效，否则依照相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。

申请人签字 （盖章）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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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信用修复承诺书

：

我单位/本人 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身份证号码），（法

定 代 表 人 姓 名 ： ， 身 份 证 件 类 型 及 号 码 后 四

位： ），于 年 月 日，因 被（行

政决定机关）处以 （文书号: ）。现申请对该

条案件信息进行信用修复，我单位/本人郑重承诺如下：

一、已按照行政机关要求，及时修正违法行为、履行相关生

效法律文书项下相关义务；

二、所提供资料均合法、真实、准确和有效；

三、在信用修复完成后，继续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和政策规定，依法守信从事生产经营活动；自觉接受政府、行

业组织、社会公众、新闻舆论的监督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；

四、若违背上述承诺内容，自愿接受有关违背承诺情况通报

和公示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属于政府主动公示信息的，自

愿接受相关信用记录按最长公示期向社会公示。

五、同意将承诺和践诺信息作为我单位/本人信用记录由信

用门户网站归集并合规应用。

承诺人（签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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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上海市城管执法系统案件信息
信用修复审核表

申请人名称

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

（身份证号码）

失信事实及

认定结论

年 月 日，因 被列

入上海市城管执法系统失信主体名单。

文书号

信用修复申请

受理单位

信息审核情况

（申请修复材料的真实性、失信行为整改情况）

（区城管执法局盖章 ）

年 月 日

修复意见

□同意信用修复；

□不同意信用修复；

□其他， 。

（市城管执法局盖章 ）

年 月 日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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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准予修复决定书

:

单位/自然人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身份证号码），于 年

月 日，向本单位提出信用修复申请，要求修复 信

息（文书号: ）。

根据国家相关文件精神、《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》第三十八

条、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公共信用信息修复工作的若干意见（试

行）》的要求，经本单位核实，你单位/自然人申请符合修复条件，

现决定予以修复。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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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不予修复决定书

:

单位/自然人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身份证号码），于 年

月 日，向本单位提出信用修复申请，要求修复 信息

（文书号: ）。

根据国家相关文件精神、《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》第三十八

条、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公共信用信息修复工作的若干意见（试

行）》的要求，经本单位核实，你单位/自然人申请不符合修复条

件，现决定不予修复。

不予修复的理由如下：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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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关于反馈本市公共信用信息修复意见的函

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中心:

单位/自然人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身份证号码），于 年

月 日，提交修复“信用中国（上海）”网站上 信

息（文书号： ）的申请。经受理审查，申请人提交

的材料属实。根据国家相关文件精神、《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》

第三十八条、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公共信用信息修复工作的若

干意见（试行）》等文件要求，现将修复意见答复与你单位：

该信息涉及

□轻微失信行为，□符合 □不符合信用修复条件；

□较严重失信行为，□符合 □不符合信用修复条件；

□特定严重的失信行为，不予修复。

请你单位依法依规办理。

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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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

关于本市公共信用信息修复意见的函

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中心:

单位/自然人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/身份证号码），于 年

月 日，提交修复“信用中国（上海）”网站上 信

息（文书号： ）的申请。经受理审查，申请人提交

的材料属实。根据国家相关文件精神、《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》

第三十八条、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公共信用信息修复工作的若

干意见（试行）》等文件要求，现将修复意见函告你单位：

该信息涉及

□轻微失信行为，□符合 □不符合信用修复条件；

□较严重失信行为，□符合 □不符合信用修复条件；

□特定严重的失信行为，不予修复。

请你单位依法依规办理。

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抄送：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3 日印发

（共印 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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